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乐府办字〔2022〕136号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乐平市财政衔接补助资金产业

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七届第27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乐平市财政衔接补助资金产业项目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2月1日

（此件主动公开）

乐平市财政衔接补助资金产业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财政衔接补助资金产业项目管理机制，推动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产业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工作的发展，培育特色的支柱帮扶产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确保脱贫群众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财政衔接补助资金是指各级财政安排用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资金。包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项目资金。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使用上述各类财政衔接补助资金建设的发展村集体经济、脱贫户（监测对象）、经营主体带动脱贫户（监测对象）发展产业等建设的产业项目。

第四条  产业项目的来源。每年按照上年度10月底建立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通过择优选取而产生的产业项目。未纳入年度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安排财政衔接补助资金。

第五条  乡（镇）产业项目评审权限。30万元以下（含30万元）的项目，由乡（镇）在进行摸底，组织乡村振兴站、农办、林办、财经办、自然资源中心、环保站等站（所）实地对项目的真实性、必要性及规范性等进行评审，再召开乡（镇）党委会议集中审核通过，并进行不少于10天的公告公示，最后报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小组办公室。

第六条　部门产业项目评审权限。30万元以上的项目，由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小组办公室组织市乡村振兴、农业农村、林业、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环保等部门联合成立的项目评审组，对乡（镇）申报的产业项目实施主体和具体项目开展评审，确定初选项目。

第七条　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小组办公室提出乡（镇）和部门评审初步项目，提交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小组研究，确定具体实施主体名单及项目扶持资金，并进行不少于10天的公告公示，最后进行项目的批复。
第八条　产业项目批复到乡（镇）后，乡（镇）要加强对项目建设监督管理，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工，并按规定指导村委会制定产业收益分配计划，建立联农带农机制，发挥财政衔接补助资金效益。

第九条　产业项目建成后，乡（镇）村账镇代理办公室要及时登记经营性资产的财务账目。到村集体的项目形成的资产，产权归属村集体；跨乡（镇）或跨村组织实施的项目形成的资产，原则上将权属量化到村集体，也可确权到乡（镇），纳入国有资产管理。同时，镇村两级要做好资产日常运行管护等工作。

第十条　分类设定绩效目标。各乡（镇）要按照《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 发改委办公厅 国家民委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林草局办公室关于印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赣财扶指〔2019〕15号）要求，切实提高财政衔接补助资金使用效益，科学开展好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等全程绩效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乡村振兴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纪委监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市人武部政工科，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委各部门，群众团体

新闻单位。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人秘股                2022年12月6日印发　



































